
1.检查单：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《涉外文化艺

术表演及展览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演出或展览情况

3.检查项：未经批准，延长在国外或国内停留时间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存在未经批准，延长在国外或国内停

留时间的行为

5.检查标准：

合格情形：主办单位如需变更已经文化部批准的涉外文

化艺术表演及展览项目内容，或在签订正式合同时变更已经

批准的意向书内容，须在活动具体实施前 30 天另行报批。

不合格情形：存在未经批准，延长在国外或国内停留时

间的情形。


